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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落幕，7月9日公布中考成绩及市区普通高中统招最低控制分数线——

中考网报志愿 牢记这些事宜

呼和浩特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提醒，中考
网报志愿和动态录取需要了解这些事，具体为：

考生和家长在进行网上填报志愿时，一定
要及时查看呼市招生考试信息网上发布的最新
规定、公告及网上答疑。

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清楚自己网报志愿的结
束时间，及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报志愿的修
改和确认。

考生应在家长或老师指导下完成高中志愿

填报，切勿委托他人和中介机构填报或代替他
人填报。未经本人和家长允许，任何人和机构
不得代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网上填报志愿时
间结束后，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放弃自己填报
的志愿。

考生号和个人密码是考生填报和修改志
愿、查询录取结果的唯一凭证，考生和家长必
须慎重留存和保管。如忘记考生号，可使用本
人身份证号在操作界面上查询；如忘记个人密

码，应及时凭本人身份证到报名学校所属区考
试中心重置密码。

网上填报志愿实时动态录取期间，计划招生
学校的报名人数将不断在网上变化、更新，考生
和家长应及时对本人所报志愿进行修改、确认。

中考录取期间咨询电话：呼和浩特市教育
招生考试中心中招科3390487，信息科3390552。

此外，提醒考生妥善保存《准考证》，录取后
凭《准考证》入学报到。

还有这些事考生需注意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杨志伟

6月25日至27日，2023年呼和浩特市中考及初二年级学生结业考试平稳顺利进行。呼和浩特晚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获悉，6
月29日开始中考网上阅卷，7月9日公布成绩及市区普通高中统招最低控制分数线，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分数及动态排名网报志愿，做到心中有数。

呼和浩特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提醒，中考成绩
公布后，考生可通过两种方式查分。中考成绩公布
当日还将公布市区普通高中统招最低控制分数线。

两种查询中考成绩的方式为：登录呼和浩特市
招生考试信息网（http：//www.hhkszx.cn/）查询；拨打
16891122（联通用户）、16817711（电信用户）查询。

按照惯例，中考网上阅卷期间，呼和浩特市
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将组织部分考生及家长代表
现场观摩，感受中考网评的公平、公正与透明。

7月9日公布成绩两种方式查分

今年市区各普通高中学校网上志愿填报、实时
录取工作，将在7月9日网上公布中考成绩和市区普
通高中统一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后进行，考生可根
据自己的成绩选择学校并填报志愿。市区高中招

生网上填报志愿网址：https://zk.hhkszx.cn/zkzyhh。
据了解，先公布成绩，之后动态排名进行网

报志愿，目的是让考生做到心中有数。动态排
名的网报志愿方式，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让考

生及家长满意和放心。
今年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分为体育艺术特

长生录取、第一次“统招”录取、“分招”录取、第二次
“统招”录取和市区农村普通高中补录五个阶段。

网上填报志愿实时动态录取

7月11日8时至18时，体育艺术特长生、英
才计划填报志愿与录取。

参加市区普通高中志愿学校专业测试后确
定合格，并达到特长生最低录取分数线（艺术、
体育类分别为市区统招最低录取分数线的80%
和70%）的考生，均可参加本次特长生网上志愿
填报。考生及家长应按照网上相关公告和步骤
提示准确完成操作程序。

届时，将严格依据网上公布的市区各高中
学校特长生招生计划，按照各专业合格考生中
考升学成绩排名录取。

已通过体育艺术特长生、英才计划录取的
考生不得参加普通高中的“统招”“分招”及职业
学校秋季招生。

7月13日，体育艺术特长生、英才计划录取
结果公布与查询。

7月 14日 8时至 16日 18时，第一次“统招”
网报志愿与实时录取。

第一次市区普通高中网上填报志愿期间将
按批次、按分数段对考生实施分组管理，即按由
高到低若干个分数段进行分组。考生根据本人
中考成绩、网上公布的市区普通高中“统招”计
划、各录取分数段的最低报考资格线和网上实
时动态排名填报志愿，并可随时进行志愿修改。

提醒：参加第一次“统招”网报志愿的考生
必须于 7月 14日 18时前完成志愿填报，如考生

未能按时完成操作，将视为考生放弃第一次“统
招”网报志愿。

未参加第一次“统招”网上填报志愿与实时
录取、并具有“分招”资格的考生，可参加“分招”
网报志愿与实时录取。

已通过第一次市区普通高中“统招”录取的
考生，不得参加“分招”录取和第二次市区普通
高中“统招”录取。

7月 17日，第一次市区普通高中“统招”录
取结果公布、查询。

7月18日8时至20日18时，市区自治区示范
性普通高中“分招”网上填报志愿与实时录取。

市区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分招”网上填
报志愿期间将按批次、按分数段对考生实施分
组管理，即按由高到低若干个分数段进行分
组。考生根据本人中考成绩、网上公布的市区
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分招”计划、各录取分
数段的最低报考资格线和网上实时动态排名填
报志愿，并可随时进行志愿修改。“分招”最低录
取线为市区统一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具有“分招”资格的考生，对照9所市区自治
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分配到市区初中学校的“分
招”计划、网上实时动态排名以及本人实际情况
填报“分招”志愿，并可随时进行志愿修改。

提醒：参加“分招”网报志愿的考生必须于7
月18日18时前完成志愿填报，如考生未能按时

完成操作，将视为考生放弃“分招”网报志愿。
未通过“分招”录取的考生，可以参加第二

次市区普通高中“统招”录取。已通过“分招”录
取的考生，不能参加第二次“统招”录取。

7月 21日，市区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学
校“分招”录取结果公布、查询。

7月 22日 8时至 23日 18时，第二次市区普
通高中“统招”网上填报志愿与实时录取。

第二次市区普通高中“统招”计划包括在第
一次市区普通高中“统招”网上实时动态录取中
未完成“统招”计划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和经市
教育局审批增补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7月 24日，第二次市区普通高中“统招”网
上录取结果公布、查询。

7月24日，市区农村普通高中补录完成。
7月 25日，市区农村普通高中补录结果公

布、查询。
7月25日，公办普通高中国际班、实验班及

民办普通高中录取完成。
7月25日，旗县普通高中录取完成。
8月 31日前，已被普通高中录取的新生务

必到录取学校报到，过期将视为自动放弃入
学。各普通高中学校依据招生录取结果和实际
报到学生名单，按照“人籍一致”的原则，在 9月
30日前通过“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
为学生建立电子学籍档案。

具体网报志愿及实时动态录取时间


